
 - 1 - 

江  苏  科  技  大  学 

校长办公室文件  
 

 

江科大校办〔2021〕4 号 

 
  

关于 2021 年清明节放假的通知 
 

各单位: 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1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》（国

办发明电〔2020〕27号）有关要求，4月3日至5日清明节放假调

休，共3天。 

放假期间有关教学安排按教务处、研究生院通知执行。 

各单位要妥善安排好假期值班、疫情防控和安全保卫相关工

作。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，全校师生员工要严格遵守上级部门

以及学校疫情防控相关规定，离开学校驻地人员须严格执行请销

假制度。 

 

校长办公室 

2021年3月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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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3 月 22 日印发 

 


